关于浔阳区边街小巷（小区）路灯“照亮”工程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改善中心城区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建设品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根据九江市《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及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按照“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应亮尽亮、幸福浔阳”的原则，开展边街小巷、老旧小区、开放式小区、物业小区照明亮化改造工作，坚持城区亮化与环境美化相结合，道路照明与小区照明相结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区政府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区边街小巷、老旧小区、物业小区、开放式小区改造工作进行统筹、协调、督导，各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及物业（业委会）根据各自职责开展改造工作。
（二）问需于民，突出重点。急群众所盼，急群众所需，充分听取小区居民对照明提升完善的诉求，重点补齐改造直接影响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的照明系统，以社区为单位统筹推进。
（三）财政支持，各方筹措。通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捐赠和争取上级资金以及区本级财政资金相结合的方式筹措资金，确保改造工作和后续管理顺利实施。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浔阳区边街小巷（小区）“照亮”工程领导小组，周密安排，精心组织，认真抓好实施，确保工作健康稳步开展。
组  长：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周荣卿
副组长（常务）：区政府副区长           冯  文
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      钟  玲
成  员：国网九江供电公司长虹供电中心副主任         涂保平  
九江市园林和市政公用设施管护中心副主任             廖  春
区创建办专职副主任            朱  闽
区发改委主任                  吕松林
区财政局局长                  张  业
区住建局党组书记              何麟懿
区应急局党组书记              毛  健           
区城管局局长                  骆  民
湓浦街道办事处主任            洪永升         
甘棠街道办事处主任            方志强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邓小金
白水湖街道办事处主任          贾涵清
金鸡坡街道办事处主任          周杨威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浔阳区城管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城管局局长骆民兼任，副主任由区城管局副局长张剑锋、区住建局副局长向菲兼任。
3、 改造范围和部门职责
此次改造维修范围主要是五个街道所需列入计划清单中的内容，重点解决“有路无灯、有灯不亮”的问题，确保边街小巷（小区）全部亮起来，让群众有更好的夜间出行环境。
1.区住建局：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物业小区改造内容清单、制定改造标准、改造计划、改造方案、组织实施和验收等。
2.区城管局：会同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对边街小巷、老旧小区、开放式小区等无物业的小区照明亮化缺失和损坏的情况进行摸底，并按照既定计划组织实施。
3.区发改委：会同区住建局和区城管局办理项目立项、申报等工作，负责争取上级资金补助。
4.区财政局：会同区发改委、区住建局、区城管局制定边街小巷（小区）路灯改造工作财政资金使用办法，做好各项奖补及财政资金的安排、拨付等工作。
5.区应急局：制定现场施工安全应急预案，做好安全评估，保障现场安全高效运行。
6.各街道：配合主体牵头单位做好路灯改造工作，协调小区调查摸底，并做好居民征求意见工作，处理突发矛盾等相关工作。
以上照明亮化改造工作要做到市区联动，区、局、街全力配合，共同推进。
四、实施步骤
（一）调查摸底阶段（2023年3月）
对全区五个街道的底数，做到需求清、点位清、数量清。
责任单位：区住建局、区城管局
配合单位：各街道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3年4月至5月）
1.编制改造方案。根据区内实际和群众需求，拟定路灯照明改造清单、设计改造方案，并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征求居民意见。
2.审批改造方案。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审查边街小巷（小区）路灯照明改造方案和投资预算，核准改造工程招标控制价，并依法确定边街小巷（小区）路灯照明改造投资跟踪审计机构。
3.依法招标采购。牵头单位依法办理招标或政府采购手续，确定改造工程的施工、监理单位和有关材料、设备供应商，完成合同签订。
4.科学组织施工。牵头单位与各街道要做好改造施工组织协调，会同有关专业经营单位和专项改造实施单位，科学安排工序和工期。
责任单位：区住建局、区城管局
配合单位：区发改委、区应急局、区财政局、各街道
（三）竣工验收阶段（2023年6上旬）
路灯照亮改造工程竣工后，由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专
业单位、街道社区和居民代表进行综合验收。
责任单位：区住建局、区城管局
配合单位：各街道
（四）移交接管阶段（2023年6月中旬）
工程竣工验收后合格后，移交物业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后期管理维护。
责任单位：区住建局、区城管局
配合单位：各街道
五、相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部门和街道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科学谋划，狠抓落实，确保改造任务完成，区直相关部门要积极对接市直相关部门，取得支持和指导，各街道要积极配合牵头单位开展工作，落实改造任务。要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强化群众在改造工作中主体地位，提高群众参与感、认同感，把群众满意作为改造工作的重要标准。
2.健全工作机制。区、街、局要建立台账制度，实行改造项目登记和销号制度，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调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总结改造工作经验，同时建立工作专报制度，严格按照工作计划推进，每个月要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3.保证工程质量。严格工程招标，选择资质等级高、管理能力强、信誉信用好的施工及监理等，落实专人负责，督导各施工单位规范管理，强化质量和安全意识，确保工程质量。

